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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2009 年 4 月 16 日，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》刊登了题为《南京

港集团改制破局，中远或成战略推手》的文章。经公司书面征询控股

股东南京港务管理局，现就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： 

1、2007 年 10 月 23 日，南京市国资委发文要求南京港务管理局

按《公司法》要求加快公司制改革。我公司已于 2007 年 10 月 30 日

就此事项进行了公告。目前，南京港务管理局的清产核资、财务审计

和资产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，改制工作并无新的进展。文中“集团改

制总体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已经出台”的说法并不属实。 

2、2009 年 2 月 24 日，中远集团与南京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，中远将把南京作为长江重要枢纽港进行资源配置，愿意

在海港建设、物流运输、制造及其它相关业务上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。

截至 2009 年 4 月 16 日，南京港务管理局未与中远集团就南京港务管

理局改制事项签署任何意向或协议。 

3、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发展，并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4、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



 

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。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9 年 4 月 16 日 


